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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隆华节能”）于 2013 年

11 月 2 日以邮件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下简称“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8 日上午 9：3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现

场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建伟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人数等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 

公司将使用超募资金 3,000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是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

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

资金 3,000 万元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刘建伟、刘保民先生书面辞职报告，刘建伟先生因工作原因请求

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刘保民先生因工作原因请

求辞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去上述职务后，刘建伟、刘保民先生

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由于刘建伟、刘保民先生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将低于法

定的最低人数，该辞职申请将于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补选新任监事后



 

生效。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推选樊少斌、李龙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签订滨海县区域供水和县城污水处理厂迁建工程项目引入 BT 联合实施

方协议书的议案》 

《关于签订滨海县区域供水和县城污水处理厂迁建工程项目引入 BT 联合实施方协

议书的公告》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此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洛阳隆华传热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八日 

 

  



 

附樊少斌、陈予东先生个人简历： 

樊少斌先生，1970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

职于华北电力设计院、北京加美水技术有限责任公司，2003 年 11 月起先后担任中电加

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裁、总经理。现任中电加美董事、总经理。樊少斌先生长

期从事水处理技术的研发、设计工作，曾参加秦皇岛 2 台 30 万机组水处理系统设计工

作，2010 年 4 月在《热力发电》杂志上发表文章《水处理用粉末离子交换树脂质量指

标探讨》（2010 年 04 期），2010 年 6 月与谢长血、徐光平、戴云帆、王建强一同在《电

力建设》杂志上发表《城市再生水在电厂循环冷却水系统中的应用》（第 31 卷第 6 期），

2012 年 8 月在《工业水处理》杂志上发表文章“某内陆核电站凝结水精处理系统配置探

讨”（第 32 卷第 8 期）。樊少斌先生作为主要主编单位的主要起草人参与了《火力发电

厂水处理用粉末离子交换树脂》标准的制定，该标准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发布。樊少斌

先生 2013 年作为副主编单位的主要起草人参与了《石灰粉料投加系统技术规程》标准

的制定。樊少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148,67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5%，最近三年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李龙先生，1952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公

司综合部部长，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李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